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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类型划分，属于财产性法律行为。债权行为和物权行

为的分离是意思自治和所有权神圣原则的基本要求，其本质就是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之区分。从

债的本质入手分析两者的区分，有利于认识和理解物权行为的合理性，完整把握区分原则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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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on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urden Action and
Disposition by the Nature of Debt

CHEN Jing-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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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rden Action and Disposition are two basic classifications within the Civil Juristic Act，and they both
belong to the Property Legal Act．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Juristic Act of Ｒeal Ｒight and the Juristic
Act of Credit i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for 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 of the Will and the Doctrine
of Sacred Property Ｒigh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of the separation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urden
Action and Disposition．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from the nature of the debt，we could
know and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reasonability of the Juristic Act of Ｒeal Ｒight，and completely
master the essence of Distinction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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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的发展: 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之理论溯源

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系法律行为的下位概念，是随着法律行为的产生和发展，适应概念法学严谨

性逻辑需要而出现的区分理论的基本概念。
在罗马法时代，虽然没有法律行为的概念，但也有了关于契约、遗嘱、婚约的规定。在早期的契约

规定中，主要以要式契约为主，要求在订立契约时，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外，还需要履行严格的形

式，而且，形式远比合意重要。繁琐的形式严重阻碍了人们的行为自由。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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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官法认可了诺成契约，允许人们基于合意成立的契约可以不受形式的约束而同样能获得法律的

保护。到优士丁尼时期，“要式口约的形式特点逐渐单纯地表现为缔约的意图。”［1］罗马法确立了买

卖、租赁、合伙和委托四种合意契约。“关于买卖、租赁、合伙、委托等契约，债务以当事人的同意而成

立。上列各种契约，其债务的缔结只需要双方当事人的同意的说法，乃是因为其缔结既不需要用文

书，也不需要当事人在场; 此外，也没有必要给予某物，只须进行该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同意即可。”［2］合

意已经成为罗马法契约行为的核心要素。“罗马法的买卖债是同买和卖的相互允诺相对应……买卖

本身是一般原因，它当然也可以为立即取得所有权和其他权利( 如果它被以法定形式转移) 提供合法

依据，比如在作为‘让渡的正当原因’并独立于任何前债的买卖当中。”［1］其买卖属于设立债的契约。
让渡是“以放弃对物的所有权并使他人接受这一所有权为目的，根据法律认为足以构成所有权转移之

依据的关系而实行的交付或给予。”［1］可见，在罗马法早期，买卖契约只是一个取得所有权的原因，契

约之外的让渡才会产生所有权变更的效果，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之间是有区别的。这无疑与负担行

为与处分行为相分离的原则在形式上极其相似。“在早期罗马法上，区分设定义务的契约与直接转移

权利的交付这两个行为，第一个行为之效力与权利变动结果无关，第二个行为之效力与结果有关，而

第二个行为与第一个行为之间并无因果律和效力方面的联系，转移权利的行为只受原因欠缺的影响

而可能归于无效。如果作为原因的买卖契约存在但无效，则多是导致非债清偿的不当得利，但标的物

所有权是确定转移的。”［3］罗马法契约行为为法律行为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经验素材和历史论证，也为

萨维尼创立物权行为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沉淀。
在罗马法后期，随着要式买卖被废止和契约自由原则的确立，合意契约的兴起和完善，合意成为

所有权变动的关键要素。合法原因也成为所有权变动不可或缺的因素。债权行为与债的履行行为的

一致性构成了“名义与形式”理论的基础。在萨维尼创设物权行为理论之前，德国民法仍然继受着罗

马法的“名义与形式”理论，强调交付的合法原因，将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债权行为的效力扩展至物权

变动的后果，债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延伸至交付行为中，意思表示既决定着债的关系，也决定着物权

关系。随着以登记为主要方式的公示公信制度的确立，传统的“名义与形式”理论受到了挑战。与原

因相分离，登记公示也可以产生权利变动的效果。
19 世纪初，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胡果首创了法律行为这个概念。同时，萨维尼在对罗马法

进行解读和批判的基础上，创设了物权行为理论。基于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法律行为理论，将产生债

权债务的合意与产生所有权转移的合意区别开来，构成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分离的逻辑前提。物权

行为理论也为与债权关系和物权关系相对应的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区分理论奠定了基础。此后，物

权行为理论在德国司法实务中被不断应用，立法也逐步采纳了该理论。同时，人们开始适应物权行为

理论的需要，不断对传统的“让渡”概念进行修改，使之向处分概念转化。以物权行为为主要表现形式

的处分行为理论也开始形成，与之相对应的负担行为也随之产生。《德国民法典》在具体条款中规定

了相应的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的内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理论体系在法典中得到体现。
二、债的本质: 以债务人为主导的债务关系

作为民法意义上的债的关系，源于罗马法有关债的规定。在罗马法中，债既指债权、债务，也指债

权债务关系，在《法学纲要》中把它称之为“依国法使他人为一定给付的法锁。”罗马法关于债的规定

在当时已经非常系统，构成了现代民法中债法的雏形。对债的本质的认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呈现

出差异，特别是法律、政策对权利义务的设计经历义务本位、权利本位、社会本位不同的价值取向，人

们对债的本质的认识也游离于从权利人出发定义债还是从义务人出发定义债这两种价值判断。
《德国民法典》第 241 条对债的表述是:“根据债务关系，债权人有权向债务人请求给付。”在我国

的民法研究与教学中，对债的定义在表述上也沿袭了德国法的影响。认为债“是特定当事人之间请求

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4］“债是指特定当事人之间可以请求一定给付的民事法律关系。”［5］我国台

湾地区立法承继了德国民法传统，对债的认识也不例外。史尚宽先生虽然把债视为债权债务之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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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仍然从债权入手对其定义，“债权者，以对于特定之人，请求特定之行为( 作为或不作为) 为内容

之权利也。”［6］王泽鉴先生认为，“债权之本质的内容，乃有效地受领债务人的给付，债权人得向债务

人请求给付，则为债权的作用或权能……债者，指特定当事人间得请求一定给付的法律关系。”［7］黄立

先生认为台湾地区民法“第 199 条第 1 项对债之关系的描述，源自德国民法第 241 条第 1 项:‘债权人

依债之关系得向债务人请求给付’的规定，其规定系以债权人为出发点。”［8］这些对债的本质的认识

均是从债权人的角度来定义债的关系，必然将债的本质定位于一种请求权。从价值导向看，源于权利

本位的思想认识。因为任何法律关系都表现为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立法的目的是约束人们的行

为，保护人们的权利。对权利的保护是法律的历史使命，这是法律外在的普遍性要求，但它搁置了各

个部门法律的内在差异性。
现代债法源于罗马法，罗马法中的债产生于当时对私犯实施的罚金责任。罚金责任弱化了以陷

于受役状态为特征的人身责任，从而使债具有了财产性意义。就债的拉丁文术语 obligare 而言，“债的

特有构成要件是对某一主体的法律约束。这个词原是指这种约束即保障履行义务的法律约束; 但后

来人们也用它表示负债人的义务，有时( 至少在优士丁尼法的文献中) 还指权利享有人的权利。”［1］法

学家保罗基于债与物权的区别，认为“债的本质不在于我们取得某物的所有权或者获得役权，而在于

其他人必须给我们某物或者做或履行某事。”［1］《法学阶梯》把债定义为:“债是一种迫使我们必须根

据我们城邦的法律制度履行某种给付义务的法律约束。”［9］早期罗马法具有强烈的身份色彩，对于义

务人的约束是维护权利的手段。“在‘人法’中提到的所有形式的‘身份’都来自古代属于‘家族’的权

力和特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直到现在还带有这种色彩。如果我们因而按照最优秀学者的用法把‘身

份’这个词用来表示一种人格状态，并且避免把这个术语用于合意直接或间接结果的状态，那么我们

也许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这里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0］罗马市民享有

广泛的权利，义务本位的立法取向与当时的市民特权现象相吻合。对义务的规定可以满足权利的需

要和对行为的约束。但也反映了在权利与义务这对矛盾体中，义务的作用和地位。《法国民法典》没

有对债作抽象的一般概括，但有关具体之债的界定也遵循了罗马法的表述路径，从债务人的角度进行

规定。英美法国家对债的本质认识可以在其对合同的本质认识中得到印证。英美法认为，合同法是

义务法的一部分，属于自我设定义务的法律的一部分。“合同是一个允诺或者一组允诺，法律因它们

被违反而提供救济，法律以某种方式将它们的履行确认为一种义务。合同权利不过是为实现合同义

务而服务的民法的一种特定技术而已，即民法交由义务相对人发动法律强制机器实现债务的法技术

装置。”［11］

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不是停留在其外在表现，一事物之所以区别于它事物在于事物本身的内在

规定性，也就是内在矛盾的特殊性。作为法律关系构成的三大要素: 主体、客体和权利义务内容，主

体和内容具有高度抽象的普遍性，承载内容的客体则表现出具体的差异性。债权债务关系以特定

的给付行为为客体，使其区别于其他法律关系，也排斥了债权人对债务人人身和财产的直接支配，从

而使债务人在债的关系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保持自身的行为自由和人格尊严。从设立债务到实

现债权，如果不依赖债务人自愿的意思行为和积极的给付行为，既无法形成债之关系，也难以实现债

权利益。作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其性质取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债的关系中，债权形成和实现的

被动状态则显示出债务人的主导性。因此，从债务人的角度界定债的本质更切合客观规律。萨维尼

在论述债的本质时，对债务人的作用和地位给予了客观的评价。萨维尼认为作为债的本质构成的，不

是债权或者请求，而是债务或者履行。“债的本质取决于其标的是无形意义的他人之特定行为。据

此，确立债务人义务的本体性或先在性，也就是确立了债之建立须以债务人方面的行为必要性为前

提。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债务人方面构成了行为的必要性，即由于债务人方面积极的追求或消极

的驱动，首先导致了他的债务或责任，然后才致使债权人在法律意义上取得了相对的权利。在此意义

上，债是债务人选择的结果或者说发动的结果，是债务人把自己的行为纳入到法律关系的作用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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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地在债法中，使其从抽象的人格中现身。”［11］相应的，这也符合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维护了债

务人的权利。
三、法理思辨: 债务行为与负担行为关系之厘清

( 一) 债务行为是负担行为的理论基础，其本质寓于负担行为之中

所谓负担行为，德国学者将之定义为“是指使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 或另若个人) 承担为或不

为一定行为义务的法律行为。负担行为的首要义务是确立某种给付义务，即产生某种‘债务关

系’。”［12］也有学者将它称为义务行为，其行为的法律后果是“义务的产生( 或确认) 。是使所有的合

同当事人承担一项给付义务。”［13］史尚宽先生认为，义务行为并不直接产生处分权利的结果，它只是

产生处分的义务，表现为债权行为［14］。黄立先生也认为，义务行为通常就是债法上的契约［15］。王泽

鉴先生认为，负担行为是以发生债权债务为内容的法律行为，也称之为债权行为或债务行为［16］。可

见，负担行为的结果是设定义务，产生债务，是使行为人承担给付义务的法律行为。从义务人的角度

看，负担行为是给义务人为自己设定义务的行为，相对于权利人于利益上则处于失利人地位。从债权

人的角度看，则产生债上的请求权，相对于义务人则处于获利人地位。负担行为并不直接发生权利变

更的法律后果。它可以是单方行为，也可以是双方行为; 可以是有偿行为，也可以是无偿行为。但债

法中的债务免除和债权让与行为不属于负担行为，而是处分行为。在负担行为中，权利人既不能支配

义务人的人身，也不能支配其财产，义务之设定只涉及义务人利益的减损可能，义务之成立取决于义

务人的主观选择。负担行为的本质就是以义务人为出发点，产生给付义务和期待利益的法律行为。
债的本质具体体现了负担行为的实质，负担行为主要表现为债务行为。

负担行为的理论基础是意思自治原则。债的基础是负担行为，负担行为以自愿和合意为基础，它

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价值取向。在负担行为中，当事人可以承担无数的义务，即使他不可能真正履行所

有这些义务。但在此过程中，义务人的自由得到了尊重，权利人利益的满足则依赖于义务人对其允诺

的选择。负担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是确定以给付为主要内容的义务行为，其法律效果是权利人享有请

求权。基于意思表示的负担行为不发生权利变动的法律后果，它仅仅在当事人之间设定给付义务，产

生债的请求权，因此，负担行为针对的是对人的法律关系，而不是对物的法律关系。负担行为所涉及

的标的物并不必然遵循确定原则。这也就是说，负担行为的标的是否存在并不影响负担行为的成立

和效力，负担行为中的给付义务是否能履行也不影响负担行为的成立和效力。即负担行为的成立和

生效，不以债的标的物的有无和具体化为要件。在给付义务具体化为特定物之前，负担行为就已生

效。负担行为也并不要求义务人对给付标的物必然具有处分权。负担行为是以创设债的关系为意思

要件，并不产生对人或物的支配后果。权利人只生对义务人行为的支配，不生权利变更的效果。行为

乃受意志之自由支配，不以对它物之权利为依据，物则为债之实现之保证，而非债的直接客体。负担

行为之义务人对给付义务之设定不以义务人对标的物有无处分权为条件，无处分权人也可以为负担

行为。而且，债法上的负担行为不适用公示原则。债的义务性本质决定了债权的相对性，排斥了债的

主体的不确定性。因此，负担行为不需要采取某种能让外人知道的方式来推定债权的真实性。故负

担行为不需用某种公示方法表现出来。
( 二) 理论思辨: 债务行为是处分行为的前提，物权变动是处分行为的结果

债务行为与交付行为的分离是物权行为的逻辑前提，在双方行为中，债务契约的合意与物权契约

的合意相互独立，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债务行为与物权行为分离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提供了理

论基础，也形成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适用于不同行为法领域的逻辑结构。物权行为理论促进了处

分行为的构建。就负担行为与债务行为的一致性而言，债的本质是给付义务的产生，在法律上使义务

人处于不利益状态。就处分行为与物权行为的一致性而言，从静态分析，处分的基础是处分权的存

在，行为人享有的是对物的权利。从动态分析，是物权合意与物权变动形式的有机统一，处分的结果

是权利的变更，物的权利人则承担着物权变动的义务。就债务行为与处分行为而言，处分行为是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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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利的减损，处分权人于自己的权利上承担相应的义务，与债务行为中的义务人一样处于不利益状

态。此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共同点。“与处分行为相反者，为负担行为。就其结果言，处分行为

与义务负担，固皆在减损行为人之财产，而使行为人向对方作某种给付。”［17］“负担是增加义务的法律

行为，处分是减少权利的法律行为，这两个法律行为均系从失利人的立场上所为之观察。”［18］在物权

合意与债务合意相一致时，义务人既承载债的给付义务，又担负物权变动的义务，处分行为就表现为

对负担行为的履行。
正如负担行为一样，在立法上，也没有对处分行为的定义给予明确规定，而是表现在具体的法律

条文中，其处分内容主要包涵四个方面，即设定权利的行为、移转权利的行为、放弃权利的行为和设定

负担的行为。该概念的形成是通过德国的司法实践产生的。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中，“处分

行为是指通过对既存权利设定负担、变更、移转或抛弃而直接对该权利发生作用的法律行为。”［3］“处

分行为是指直接作用于某项现存权利的法律行为，如变更、转让某项权利、在某项权利上设定负担和

取消某项权利等。处分的对象永远是一项权利或一项法律关系。”［12］处分行为源于物权行为理论，是

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概括和发展，在体系结构上应属于物权行为的上位概念，其调整的客体已经超出了

物权范围，除了物权关系外，还包括债权关系、知识产权关系或其他权利，以及在继承和家庭关系中不

具有人身依附性的财产权利关系。对于债权和知识产权这类无体财产权，人们把它们称之为准物权。
英国财产法把债也视为物———抽象物，认为“不仅拘束任何人的法律关系为物的关系，而且只拘束受

公示的人的关系也属于物的关系。我们就可以说，财产法在范畴上调整的是物的关系。”“财产法律

家之所以将这些权利和利益转化成物的原因是，它们具有价值，人们愿意购买它们。”［19］处分行为的

调整外延超出了物权本身的内涵。在理论上，人们也把物权行为等同于处分行为，把债务行为视为负

担行为。“处分行为发生于对物之关系，故亦有称之为物的法律行为，或物权行为者。”［17］“处分行为，

谓直接使权利转移、变更或消灭之行为。故处分行为为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而表现。”［14］“处分行

为指直接使某种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行为。处分行为包括物权行为及准物权行为。”［16］在内

容上，物权行为与处分行为是一致的，它们都涵盖了设定权利、移转权利、放弃权利和设定负担四个方

面，在概念的逻辑层次上，则形成了法律行为———处分行为———物权行为这样一个从上到下，从抽象

到具体的体系结构。债务行为与物权行为分离的原则实质就是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原则，它

既表现为外在法律效果的区分，也体现内在本质的区分。
结论

总之，债的本质以债务人为出发点，以给付义务为核心，既尊重了义务人的行为自由，也从义务的

责任承担上保护了权利人的利益。在债的关系中，债权人权利的设定依赖债务人的行为意志。如果

从债权人出发，将债的本质定义为请求权，那债权人在债之关系中就应居于主导地位，其权利应有主

动性。但在形成债的负担行为中，负担义务的设立涉及义务人未来利益的减损，于权利人则无减损，

权利人获得未来的期待利益，于此，权利人不能强制负担义务的设立，而需义务人自愿才能成立债的

关系，义务人才是债之关系的主要方面，并非权利人。债之义务本质，通过负担行为体现了法律行为

的主观意志性，在当事人的意志中尤其突出了义务人的意志。同样，权利人债之利益的满足也需要义

务人的行为意志，但与设定义务的负担行为不同的是，义务人必须对自己的权利进行实质性的处分，

才能满足权利人的利益需要。负担行为设立的负担义务只是对义务人利益的观念上的处分，不生权

利变动效果。在义务人未为权利之处分行为之前，权利人仅享有要求义务人为给付行为的请求权，对

义务人的财产没有任何支配权。表现为处分行为的物权行为则通过处分的合意和具体的处分权利的

行为的融合，实现权利变更的法律效果。义务人作为失利人，其主导地位和作用既体现在生成债的负

担行为中，也体现在实现权利变动的处分行为中，也就是说义务人通过不同的合意———债务合意和物

权合意，将一个交易行为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两个行为关系———债务行为过程和物权行为过程。当

我们把物权变动的过程划分为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实行区分原则时，实际上就明确了原因行为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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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行为有不同的构成要件和判断体系。在原因行为中的权利人也是结果行为中的利益受让人，其权

利仅仅为债上的请求权，原因行为中的义务人是负担行为中的义务负担人，在结果行为中义务人则是

处分行为之处分物的物权人。这也体现了债的义务本质。
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既然相互区分，那结果行为就不再仅仅是履行债务的事实行为，也应是以意

思表示为要件的法律行为。其本质区别就在于行为之意思表示的不同，原因行为就是以设立债为目

的的债务行为，结果行为就是以实现权利变动为目的的物权行为，这也是义务人处分自己权利( 特别

是物权) 的行为。从义务人为处分行为来看，其处分的客体是自己的物权，实为物权行为。基于意思

自治和所有权神圣原则，义务人可以遵循负担行为而为处分行为，也可以不遵守负担义务而为处分行

为。因此，处分行为对负担行为而言有相对的独立性。“孤立地看，处分行为本身并不具有什么经济

意义，而是要从一个义务行为或其他债务关系中才获得此种意义。”［13］当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中的合

意一致时，负担行为就成为处分行为的原因; 当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中的合意不一致时，负担行为就

不是处分行为的原因。但对处分行为来讲，则有其自身理由和原因。世间没有无原因的结果，原因只

是相对而言的，处分行为对其行为的动机和理由并非绝对独立于原因之外，负担行为并不一定是处分

行为的绝对原因。针对处分行为的相对独立性，对其物权合意与负担行为中的债务合意不一致时的

效力问题，应同样适用有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因为其本身就属于法律行为。原因和结果本身不是法

律概念，而是揭示客观规律的一对哲学范畴。用原因行为和结果行为来概括区分原则，虽然可以解决

物权行为无因性问题，但不能完整的表现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在法律行为体系的框架内，原因行为和

结果行为的划分并不能否定其内涵的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的实质，承认债务行为与物权行为区

分的原则不应仅仅限于因果律之范围，应在法律行为的视角下来认识区分原则。在理论渊源上，物权

行为理论是区分原则的基础，我们承认区分原则就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接受物权行为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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